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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大模型Sora，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再一次实现了跨

时代的进步。Sora类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人类生产力变革过程中最新出现的一类工具，其生成的视频符

合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要求，应当将其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明确Sora类人工智能大模

型生成视频作品的法律地位，对于保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国家人工智

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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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Op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 released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
erated video large model Sora, which mean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once again 
achieved cross-era progress. As a new kind of tool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productivity change, the 
video generated by the Sora cla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model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pyright Law for works in China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protection category of the Copyright 
Law. Clarifying the legal status of Sora class AI large model generated video works is of great signif-
icance for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ators, enriching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people, and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AI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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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2 月 16 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发布了人工智能(AI)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
迅速引爆全球网络。这是继 Chat-GPT 后，OpenAI 发布的第二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其快速创作视频

的能力让世界为之震惊！2024 年 2 月 26 日，我国首部文生视频 AI 动画片《千秋诗颂》在央视综合频道

正式开播。该动画片从美术设计到动效生成，再到后期成片，均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辅助制作，

制作效率是传统动画制作方式的 3 倍[1]。未来已来。我们在惊叹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由

地注意到人工智能技术对当下的著作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视频是否构

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这是一个急于确定的问题，也是解决有关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其他问题的前提。 

2.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概述 

在 OpenAI 的官网，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对其做出的定义为：“Sora 是一个可以从文本指令中创建逼

真和富有想象力场景的 AI 模型”[2]。简而言之，人们只需要对 Sora 说出自己的想法，就能生成想要的

视频。在 OpenAI 官网，我们可以看到 Sora 生成的一个走在东京街道上的女人的示例视频。视频中，一

位穿着时尚的女士穿行在东京傍晚的街头，背后是林立的高楼和形形色色的路人，闪烁的霓虹灯照在刚

刚下过雨的地面上反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该视频不仅十分高清、流畅，而且灯光光影的反射、物体运动

方式几乎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中的物理规律，同时视频中镜头的移动、分镜的切换也十分专业，我们甚至

可以看到视频中女人脸上的毛孔。这几乎与著名导演使用专业的摄影器材拍摄的电影镜头无异，几乎可

以起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除了文生视频，Sora 还具有其他许多令人惊叹的功能。人们可以利用此类模型将图片转换成动态视

频，还可以基于视频片段来向前或者向后扩展视频。我们可以使用 Sora 让《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动”

起来、让《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蒙娜丽莎“笑”起来、让齐白石老人的《墨虾》里的虾“活”起来。人

们只需要输入几个关键词，比如：“海底”、“汽车”、“飞驰”，就可以得到一个汽车在海底飞驰的高

清视频。而这仅仅需要一个没有任何视频剪辑经验的人点击几下鼠标，花费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这些在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大模型问世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3.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我们讨论 Sora 类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视频是否具有可版权性，不仅是知识产权理论界和实务界对

这一新生事物的及时回应，也是对利用 AI 大模型生成视频进行其他著作权问题研究的基础和必要前提。

对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进行著作权保护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3.1. 有利于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国外著作权相关立法均对其立法目的作出了具体的表述。1709 年，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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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女王法》明确规定：作者是第一个对作品享有权利的人，这种权利应当受到该法的保护 1。《日本著作

权法》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文化发展，实现路径为在注意作品的合理使用的同时，保护作者的作品著作权

和其他相关权利，进而实现促进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 2。美国在其著作权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其立法目

的，而是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规定在有关宪法条款中。美国宪法通过赋予作者著作权的方式达到促进科学

和艺术进步的目的 3。 
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立法目的可以分成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 4。这三个立法目的之

间属于相互牵连、层层递进的关系，具体而言：直接目的是保护作品创作者的著作权及其他相关权益；

间接目的是促进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作品创作与传播；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事业

的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可以主要概括为：通过赋予作者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科学

文化传播。因此，从立法目的出发，承认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在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地位，有利于保护创作

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其获得相应收益，发挥著作权法的激励作用，进而激励影视创作人员利用人工智能

创作更为优秀的影视作品，促进电影、动画等产业繁荣，实现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的目的。 

3.2. 有利于提高社会文化艺术水平 

中国首部文生视频 AI 动画片《千秋诗颂》首播收视份额 4.22%，收视率在所有上星频道动画片中高

居第一[3]。在《千秋诗颂》中，央视电视台和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作人员利用 AI 生成视频技术将中

华传统诗歌与现代动画创作相结合，并以中国风的形式讲述了古代诗歌背后的故事，唤醒了中华古韵的

新生命，使得小朋友在欣赏生动有趣的动画节目的同时，沉浸式地了解诗歌背后的文化渊源，体会李白、

杜甫等诗人当年在创作诗歌时的心情和境遇，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该动画片播出后反响强烈，深得广大观众喜爱。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技术的成熟，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影视作品涌现，对于提高社会文化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今社会，短视频创作者利用 Sora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短视频具有巨大的

商业价值。创作人员不仅可以利用 AI 大模型方便快速制作出符合自己创意的视频，因 AI 大模型的出现

还减少了短视频创作人员对传统素材库的依赖，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生成视

频大模型的问世是对短视频行业的重大机遇。 

3.3. 有利于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人类曾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而人工智能技术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明珠。第一次工业革命为

“蒸汽革命”，使人们从农耕社会正式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第二次工业革命为

“电力革命”，使人们进入了“电气时代”，电灯、电机、电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第

三次为工业革命，开创了“信息时代”，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等技术的发明使得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

得更为迅速，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曾经落后于西方国家。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

浪潮已然兴起，中国与其他先进国家尚处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第一梯队。中国必须牢牢抓住时代的机

 

 

1《安娜女王法》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刷者不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印刷、翻印或者出版作者的作品，以

鼓励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创作有益于社会的作品。 
2日本《著作权法》第 1 条：“该法的目的是通过确立作者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表演、录音、广播和有线广播的权利和相邻权利，

在注意这些文化产品的合理使用的同时，保护作者等的权利，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 
3 美国《宪法》第 I 条第 8 款：“通过在有限的时间内确保作者和发明者获得各自著作和发现的专属权利，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

进步”。 
4我国《著作权法》第 1 条：“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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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研究，才能使我国处于领先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我国著作权法将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作为

作品保护，明确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的法律地位，发挥《著作权法》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规范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的归属、使用、转让、限制等环节，避免相关纠纷的产生，促进人工智能生成视

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4.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具备作品的构成要件 

国内权威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可著作权性。易继明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满足独

创性要求，应当属于作品的范围[4]。吴汉东教授认为，“独创性内涵不应该以创作者身份为必要，‘机

器作品’与他者作品不构成‘实质性相似’(实质标准)，并基于以人类读者为基础的‘一般社会公众’认

可(评价标准)，即可作为著作权作品看待”[5]。冯晓青等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可版权性，值得著

作权保护[6]。 
本文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 5，便是认定某一事物是否构成作品的唯一标准。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定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由四个要件所构成。作品的四个构成要件分别为：

一是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二是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三是具有独创性；四是属于人的智力成

果。下面将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证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是否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进而构成《著作权法》

中的作品。 

4.1.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具有“独创性” 

独创性是著作权法中作品的灵魂，只有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AIGC 作品，当

然也不例外。因此，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只有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才能成为作品，进而

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传统意义上的独创性包含“独”和“创”两个方面。 

4.1.1. 独创性中“独”的要求 
著作权法上“独创性”中“独”是指劳动成果源自劳动者，即劳动者亲自独立完成劳动成果，而非抄

袭他人的结果[7]。在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的过程中，创作人员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自己满意的视频，

并不涉及对他人作品的抄袭，该作品是创作人员利用 AI 大模型独立完成的。所以，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符

合作品独创性中“独”的要求。 

4.1.2. 独创性中“创”的要求 
早期，英美法系版权法以“额头流汗”标准来判断作品的“独创性”。根据此标准，创作人员只要对

事实的汇编付出了劳动，即使在汇编过程中没有任何体现智力创造的成分，便可以构成著作权意义的作

品。但这种标准明显与《伯尔尼公约》的立法精神严重不符，阻碍了他人利用前人的劳动成果进一步的

创作，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许多国家已经不再使用“额头流汗”标准。 
根据相关判决的裁判理念 6，我国采用的是“具有最低限度创造性”的标准。创作者在利用 AI 大模

型生成视频的过程中，通过多次输入修改意见、关键词或者参数的方式，反复修改已生成的视频，最终

使视频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创作人员输入关键词或者描述文本进行创作，并且通过反复修改，进而得

到自己满意的成果的过程，便是创作人员进行创造的过程，包含了创作人员的想法和创意，满足“具有

最低限度创造性”条件。因此，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符合著作权法上作品的“独创性”要求。 

 

 

5我国《著作权法》第 3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6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知行字第 38 号：“《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必须同时符合‘独立创作’和‘具

有最低限度创造性’两个方面的条件才可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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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是“人的智力成果” 

4.2.1. 《著作权法》上关于“人的智力成果”的认定 
著作权法上作品必须是“人的智力成果”的体现。大自然界中优美的风景、动物利用工具“创作”的

成果都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4.2.2.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具备“人的智力成果”的要求 
人工智能的背后是人的智力，而非机器的“智力”，因为机器没有智力。人工智能可以分为弱人工

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弱人工智能代表着人工智能低于人类智力，如智能手机语音

助手、谷歌围棋程序 AlphaGo 等。强人工智能的标志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力相当，强调人工智能的通用

目的，如 ChatGPT、文心一言、通义千问等。超人工智能则代表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力，此类人工智能

目前停留在科幻作品中，尚未出现在现实世界。我们正处于由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过渡阶段。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人们陷入了惶恐，在网络上及现实生活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大家都为人类

的未来感到担忧。人们产生惊慌和担忧的根本原因是对人工智能的社会生活属性没有清楚的认识。作者

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工具。 
人类几乎所有的劳动成果都是借助工具所形成的，作品也不例外。米开朗琪罗利用雕刻刀创作了《大

卫》，彰显了男子的青春和力量；贝多芬借助钢琴创作了《命运交响曲》，奏出了一首与命运抗争的赞

歌；王勃在豫章故郡挥毫泼墨创作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而流芳千古。在现代社会，设计人员可以

使用 PS、CorelDraw 等设计软件创作出各种极具美感的图片。人们利用画笔、钢琴、毛笔、设计软件等

工具创作出的内容都称为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人们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模

型进行创作，本质上讲 AI 作为工具，使用人是 AIGC 的创作者。创作工具的简单或者复杂并不影响作品

的认定，创作出的内容符合《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构成要件才是其成为作品的唯一标准。正如清华学

者蒋舸所言：“AIGC 既包含来自机器的选择，也包含来自人类用户的选择。当后者满足独创性表达要求

时，AIGC 便足以被认定为作品。在判断用户的独创性表达时，裁判者应当关心人贡献了什么，而不是工

具贡献了什么；应当关心人贡献了什么，而不是人没有贡献什么；应当关心人贡献的实质，而非纠结于

其形式”[8]。 
在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中，火车代替马车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工厂里的纺织机器代替纺织

工人昼夜不息地生产货物，即时聊天软件替代传统的信件成为人们日常的交流工具，人们利用人工智能

生成文章、诗歌、乐曲甚至视频，这些都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背后是人类生产工具的更新和变

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使人们从繁重劳累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进而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百年前如此，今日亦同。 
我们要在社会热点之下，进行冷静思考：AI 只是一种比以往更加便捷、效率更高的工具。随着科技

的进步，所有 AI 大模型也会变得落后，逐渐被其他具备更高生产力的工具所替代。 
因此，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作为创作人员利用 AI 工具创作出来的内容，符合著作权法对作品关于“人

的智力成果”的要求。 

4.3.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 

4.3.1. 《著作权法》上关于“以一定形式表现”的认定 
《著作权法》上关于“以一定形式表现”是指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的表

现形式，是能够被外界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那些仅仅存在于人的内心的想法或者说“腹稿”并不

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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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具备“以一定形式表现”的要求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可以在相关设备上进行播放，可以复制、传播，可以直接为观众所知悉。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走在街道上的女人”例子，我们一边感觉女人穿着时尚、得体，一边惊讶于所处

街道的繁华，同时天空中飘落的细雨，让观众感到一股凉意。以上这些感受正是因为这个视频能够“以

一定形式表现”，观看者才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的。因此，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符合“以一定形式表

现”的要求。 

4.4.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 

4.4.1. 《著作权法》上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认定 
该构成要件旨在说明并不是所有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智力成果均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

围，本质是对著作权法保护领域的限定，即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必须是对思想、观点或者情感具有一

定美感的表达。 

4.4.2.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符合“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要求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作为一种视频属于文学艺术领域，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利用 AI 大模型生

成的视频与日常生活中视频创作人员利用摄影器材拍摄、创作的视频并无区别，表达了创作人员的思想，

具有一定的美感，具备观赏性。 

4.5. 结论：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构成作品 

综上所述，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具有独创性；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能够被外界所感知；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属于文学、

艺术或科学领域；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是人的智力成果。因此，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是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作品，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5. 结语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技术作为当前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我们应当将其纳入著作权法的

保护范围进行规范，保障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著作权法》将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

视频纳入到其保护体系中，承认 Sora 类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的著作权属性，可以加强对创作人员的著作权

及相关权益的保障，激励创作者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这些优秀的作品会促进我国文化市场的繁荣，

有助于社会文化氛围的提升，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

史时期，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加大投资力度，掌握历史主动性，实现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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